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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  
 

《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例》小組委員會  
 

  本部察悉，第 4(1)(f)條訂明了 "亦符合 (d)或 (e)段的個

案 …."的例外情況。謹請政府當局澄清在上述例外情況中出現

的 "個案 "的含義。   
 
  此外，若上述 "個案 "可被視為指 "含有除害劑殘餘的食

物 "，請考慮提述較 "個案 "更具體及更容易理解的 "該食物"。

這是因為 "該食物 "已指在第 (1)款開首出現的 "含有除害劑殘

餘的食物 "。隨後的 (d)及 (e)段亦清楚提述了 "第 …條適用於該

食物 "，而由於有關除害劑殘餘已憑藉第 (1)款被視為理所當

然，有關殘餘濃度的提述只在該等段落的第二節出現。無論

如何， "個案 "可以單數表示，以配合接下來的轉折提述。  
 
 由於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2年 6月 4日的會議上考慮上

述規例，謹請閣下在 2012年 6月 4日上午 10時前以中、英文作

覆。請閣下亦提交回覆的電子複本 (網址：ftse@legc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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